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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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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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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
攻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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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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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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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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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
會
開
會
之
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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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席
丹
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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卽
聲
明
國
民
政
府
不
能
代
表
中
國
・
但
經
表
决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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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對
三
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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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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贊
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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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
廷
賊
撤
席
者
爲
印
度
•
巨
哥
及
俄
國
•
俄
代
*
野
力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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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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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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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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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代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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辣
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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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爵
亦
反
對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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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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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席
之
行
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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似
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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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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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
會
規
例
第
十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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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
國
代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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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
席
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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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前
豈
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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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
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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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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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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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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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
而
聲
明
以
俄
*
代
表
地
tt欲#
表*
見
•
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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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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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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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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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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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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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
對
主
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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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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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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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
围
俄
 8 係 

以
和
平
爲
宗
旨
•
而
認
爲IK
聊
會
係
和
平
之
工
具
•
而
非
戦
爭
之
利
器
•
但
美
 

國
執
政
當
局
則
不
然
，
彼
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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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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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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黨
團
体
猥
貝
特
殊
環
境
■
在
戲
袒
證
之
下
•
强
佔
代
表
全
中 

国
民
意
之
人
民
政
府
在
本
會
之
主
席
位
•
亦
極
顕
明
•

、美
國
以
圖
專
制
。
威
脅
及
宣
傳
之
手
續
•
壓
服
也
界
民
族
•
美
盅
之
所
霜
 

民
主
係
以
美
國
小
數
野
心
資
本
家
而
論
•
而
其
所
謂
自
由
民
族
亦
包
帝
無
數
受
 

美
國
賣
本
家
操
縱
弱
小
民
族
』
・
按
照
近
日
美
國
總
統
之
對
國
民
黨
七
令
顯
然 

表
示
美
國
已
常
國
民
黨
爲
美
國
務
部
之
附
屬
組
織
■
如
是
者e
®
體
豈
能
有
代 

表
中 h
 民
意
之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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俄稱蔣不能代表民意

美艦奉命 
協助保衛台灣 
一 

東
京 
一
日
合
衆
社
電
•
美
遠
東
艦 

隊
司
令
載
氏
海St

中
將
•
昨
於
麥
帥
與 

蔣
介
石
在
台
北
會66

之
時
•
宣
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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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鑑
隊
・
現
奉
杜
魯
門
總
統
之
命 

・
在
白
灣
海
峽
游
弋 

負
協
助
保
衢
台 

灣
之
責
•
嚴
防
中
共
進
攻
。

今B
通
遠
東
艦
隊
用
令
部
宣
布
・ 

稱
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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逐
麟
壹
艘
・
黄
上
月
二
十
四
日 

在
高
麗
東
海
岸 

炮
轟
盈
德
之
敵
• 
殲 

滅
共
軍
三
營
 

被
消
息
是
從
壹
在
盈
德 

附
近
被
俘
之
敵
口
述
者
•
查
英
方
以
前 

估
計
該 

68
逐
艦
•
僅
予
敵
軍
七
• 
六
百 

名
死
傷
，
但
約
以
兩
營
之
敵
軍
人
數
計 

算
• 
其
數
已
遠
超
過 
一 
千
人
云 

麥̂

^ir-  

從台北囘抵東京 
一 

東
京 
一
日
合
衆
社
或
•
稱
麥
卡
度 

將
軍
■
今
日
已
從
台
北
囘
抵
東
京
，
彼 

中
途
曾
在
冲
繩
島
停
留
■
然
後
囘
此
■ 

彼
對
彼
在
台
北
時
與
蔣
介
石
之
會
議
■ 

現
時
無
批
評 *
表
•
惟
據
台
北
之
興
商 

報
(
譯
音
)
•
則
霜
麥
帥
此
行
來
台
♦ 

帶
來
自
由
中
國
新
的
光
明
與
希
些
•
台

中共倡議由亞洲II  

設法和解高麗戰爭 

英
京
倫
敦 
一 
日
合
衆
社
融
■ 
據
英 

官
方
消
息
■
•
中
共
現
有
提
讓
•
由
亞 

洲Si

家 

調
解
高
麗
載
事
•
較
表H
消 

息
之0
言
人
稱
•
中
共
此
種
調
解
高
扈
一 

戰
事
意
向
■
是
於
前
數
日
•
由
中
共
政 

務
院
編
理
周
恩
来
•
示 1
印
度
駐
北
平 

大
使
盤
尼
卡
•
英
駐
北
平
代
表
哈
察
臣 

・
已
將
周
恩
来
與
盤
尼
卡
會
談
經
過
之 

样
情
•
向
英
外
交
部
報
吿
云
■ 

據
现
時
所
悉
•
周
恩
来
之
建11。  

並
未
廃
出
要
北
偉
軍
撤
囘
其
三
十
八
緯 

度
以
北 Z 
界
綫
•
而
关
■
方
面
• 
前
首 

聲
明
。
謂
北
韓
其
軍
•
必
須
撤
囘
作
邊 

境
，
爲
和
解
髙
：g

之
先
决
條
件
• 

據
稱
中
共
經
解
昌18

之
意
見
包
含 

後
列
各
項
・

㊀
•

雙
方
迅
即
停
戰
.

②
•
由
高
麗
之
亞
洲
鄰
國1
1
不 

准
任
何
西
方 h
家
合
加|
1
商
議
以
和 

平
方
法
•
團
結
統
一
此
分
裂
之
南
北
韓
 

㊂

・
周
恩
来
特
别
指
出
印
度
•
柏 

加
斯
坦
及
新
句
等

BIS

，
或
應
爲
金
加IS

 

解
高
麗
事
件
之
国
家
云
♦ 

匈1^5^~  

醫院火車與北韓 

匈
牙
利
京
布
違
佩
斯
一
日
合
衆
社
 

*

・
匈
牙
利
共 M
 ■
■
向
人
民
募
弱
捐 

款
約
美
金
一 
百
萬
元
・
購
得
醫
院
火
車 

一
列»
舆
北
韓
■

15

列
火
車
•
經
已
由 

此
出
賢
。
取
道
西
伯
利
拡
鉄
路
•
前
往 

北
韓
•
匈
■
並
將
派
內
外
科
醫
生
十
五 

名
・
在
修
醫
院
火
車
上
服
覇
•
但
各
醫 

生
已
找
上
週
乘
飛
俄
■
飛
往
北
韓
首
都 

平
壤
•
等
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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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
院
車
云
•

北韓軍事化學廠 

百分之八十五被燉 

東
京 
一 R
合
衆
社
■
■
豊
遠
東
空 

el

指
揮
部
。
昨
謂 *
«
「卑
貳
拾
九
號
」 

巨
型
機
約
五
十
架
•
於
昨
星
期
日
•
大 

炸
北
緯
繕
三
十
八
度
以
北
一
百
三
十
英
 

里
北
韓
東
海
岸
\
咸
蔗
(
譯
音
)
•
將

15  

地
之
朝
鮮
淡
氯
廠
百
分
之
八
拾
五
破
壊
 

■
美e
投
下
炸
彈 

約
五
自
噸
・
據
攝 

囘
之
影
片
•
均
指
明
枝
次
轟
炸
收
効
優
 

良
■
被
麻
百
分
之
三
拾
完
全
被
炸
熾
■ 

百
分
之
四
拾
被
炸
至
重
傷
•
百
分
之
十 

-$受
軽
傷 

相
信
該
廠
將
需
相
當
時
期 

••
方
龍
恢
復
製
造
微
爭
原
料
• 
查

15

廠 

出
產
硝
酸
琉
酸
等
•
供
給
製
造
蚱
藥
■ 

全
麻
於
被
炸
前
•
育
建
築
物
約
七
十
座 

-
此
外
另
有
貯
藏
炸
藥
庫
甚
多
，
世
界
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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